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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密室操作　　保障編輯自主
顧問委員會須接受公眾監察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政府委任的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將於明天 (9月1日) 正式運作，「撐港台運動」(「運動」) 除了重申反對設立這個全由政府委任的顧問委員會外，要求委員會必須以公開透明為運作原則，接受市民監察，以防港台的編輯自主斷送在黑箱作業中。

「運動」一貫反對成立港台顧問委員會，認為政府執意設立顧問委員會，是為港台預設金剛箍，恐會削弱港台的編輯自主和言論自由，令港台「喉舌化」，最終窒息香港的公共廣播空間。
令人憂慮的是，委員會主席黃嘉純先生於2007至2009年擔任香港律師會會長期間，該會官方刊物Hong Kong Lawyer曾臨時抽起一篇由資深大律師夏博義 (Paul Harris) 撰寫的西藏自決的法理探討文章，據報夏博義表示獲編委會通知指該文章「太敏感」，令他懷疑會方高層自我審查。該宗事件令一些法律界人士和部分市民擔憂，會方高層自我審查。
為了減低這個逆民意而成立的顧問委員會的潛在危險和傷害，以及讓委員會證明自身並無扼殺港台編輯自主的意圖，「運動」促請委員會以高透明度運作，以便公眾監察，確保港台的編輯自主不會斷送在密室操作中。

會議應公開及上網

「運動」要求委員會公開會議、出席名單、會議紀錄及有關文件，而會議紀錄必須包括發言委員的名字，並將會議過程網上直播和上網，讓公眾即時和事後閱覽，確保公眾知悉委員會的討論內容和每名委員的發言和表現。
「運動」強烈建議委員會，在首次會議中，將顧問委員會的高透明度運作及維持港台各層級人員的編輯自主列為首要的會議議程，並盡速為委員會及其成員訂立言行守則，禁止任何委員在會外公開評論港台或其個別節目的表現。

為此，「運動」建議委員會主席黃嘉純在委員會召開正式會議前，先行聯絡其他委員，就公開會議文件和容許公眾旁聽取得共識，以便該會由首次會議開始，便能公開進行。
無論如何，「運動」日後會派出代表，觀察有關會議的進行。
港台各級人員均享編輯自主

「運動」又指出，委員會在首次會議上，亦應討論如何保障港台整體和各層級人員的編輯自主。委員會更須制訂策略，防止政府等藉顧問委員會干預港台的運作及編採方針，箝制港台節目的創作空間，並充分聆聽港台員工的意見。

「運動」認為，委員會的成立早已受到各界質疑，必須認真對待各持分者的關注，採取一切措施，捍衛港台的編輯自主。
「運動」由香港記者協會和香港人權監察等三十多個關注公共廣播和言論自由的團體及人士組成，一直致力爭取將香港電台轉型為真正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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